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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資人諮詢、申訴、調處、宣導及股東權利行使之服務方面 

       (一)諮詢申訴 

截至本年度底，本中心接獲電話諮詢 4,466 通，書面申訴案共 1,907 件；

而本中心成立以來，接獲電話諮詢計 159,050 通，書面申訴案計 24,363 件。

諮詢申訴內容包括諮詢法令制度等相關規定、詢問團體訴訟受理求償事宜、

申訴發行公司違法情事、股價異常與證券商、期貨商間之交易糾紛、融資融

券追繳、期貨保證金追繳、投顧退費糾紛、投顧分析有誤導投資人之嫌及基

金買賣糾紛等類型。 

本中心處理投資人申訴證券暨期貨交易糾紛案件時，均本熱誠服務態度

積極協助投資人解決問題，除以電話向申訴人說明原委或函請受申訴單位提

出說明，協助雙方解決紛爭外，若案情較為複雜或求償金額較高，則建議投

資人申請調處；另針對投資人檢舉之不法案件，視案件之性質，移請主管機

關或相關機關處理。 

       (二)爭議調處 

投資人因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或期貨交易致其權益受損，欲主

張權利時，受限於訴訟程序之繁瑣，致多數權益受損之投資人未能依法主張

權益。惟若於起訴前，透過本中心調處委員調停排解，避免進入訴訟程序，

尋求救濟，自為最佳途徑；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投資人有前開民事爭

議時，得向本中心申請調處。另「保護法」於 98 年修正增訂小額爭議事件擬

制調處機制，小額證券投資或期貨交易爭議之額度為新台幣（下同）100 萬元

以下。 

截至本年度底止共受理 5 件調處案，調處成立 1 件，調處不成立 1 件，

相對人拒絕調處 1 件，調處不受理 2 件。而本中心成立以來，已受理 585 件

調處案，其中有 53 件調處成立送請法院核定，另有 33 件當事人自行和解，

達成為投資人迅速解決民事糾紛及減少訴訟之目的。 

   (三)保護宣導 

本年度編印宣導本中心相關業務之宣導品事，111年度製作「董監防雷警

戒線」之電子書及宣導手冊，並透過與報章媒體合辦座談會之方式，進行投



 

資人權益保護宣導，本年度計辦理「投資人權益保護系列座談會」2 場，分別

為「股東會視訊會議新制」、「永續經營成亮點，投資人應如何看待 ESG 之資

訊揭露」座談會；另亦在報章媒體刊登文章或專欄計 37 篇，宣導各項與投資

人權益有關之議題，提醒投資人建立正確之投資觀念，並重視本身之合法權

益，促使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之發展更趨健全。 

   (四)歸入權行使 

督促上市櫃公司行使歸入請求權，係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供之每半年短線交易彙總資料，函請

公司依法行使歸入權。本中心成立後，本中心本年度共處理 110 年下半年度、

111 年上半年度上市櫃公司之案件計 308 件，其中結案 292 件，催促行使 14

件，進入法律程序 2件。總計辦理 83年度至 111年上半年度歸入權案件計 9,043

件，截至本年度結案計 9,023 件，催促行使 15 件，進入訴訟程序而仍未歸入

者 5 件。 

(五)攸關股東權益事項 

        1.以股東身分行使股東權踐履股東行動主義精神 

促進公司治理方面，本年度參加 70 場次之股東常會或臨時會，針對上市

櫃公司股東會議案中，涉有私募案、現金減資案、大幅減資案、合併案、公

司治理評鑑落後及董監事薪酬或公司涉及社會重大矚目事件等攸關股東重大

權益事項提出詢答，會後並持續注意追蹤其處理情形，發揮督促公司治理及

維護股東權益的功效。 

        2.私募案件及減資案件 

本年度檢視私募議案件數共計 201 家，發函詢問或提醒公司家數計 178

家，178 家已具體改善、函復或為說明，並出席 2 家公司股東會就私募議案提

出質詢。 

另依主管機關函囑就上市櫃(含興櫃)公司現金減資之案件函請公司說

明，並就彌補虧損之減資案，提報股東會說明，本年度檢視 65 家上市櫃(含

興櫃)公司（25家現金減資案件，40家減資彌補虧損案件），均已函請公司函

覆說明或於股東會報告。 

         3.董監事酬金、大額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超限等 

為健全市場發展及增進股東權益，本中心針對 110 年度董監事酬金有超

過主管機關參考規範一定標準之 18 家上市櫃公司，經發函詢問者計有 4 家，

該 4 家均已函復說明，並出席該 4 家公司股東會。 



 

另就 110 年度有關大額背書保證、資金貸與超限及重大轉投資虧損等 168

家上市櫃公司，經評估函請公司釋明疑義者有 49 家，該 49 家公司皆已回復

說明或提出改善計畫。 

 (六)代表訴訟及解任訴訟 

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保護法」於 98 年修正增訂保護機構有股東代表

訴訟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監事權。該條文於 109 年再予修正，針對代表訴

訟及解任訴訟的適用範圍及效果予以強化；保護機構辦理業務，發現上市、

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

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規定為公司對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及訴請法院

裁判解任董事或監察人，俾得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 

截至本年度底，本中心計辦理 79 件代表訴訟及 85 件解任訴訟案件。在

代表訴訟部分，經本中心依法督促或進行訴訟後，不法行為人自行賠償及與

公司達成協議賠償金額總計約為 17.8 億餘元，具體保障公司及股東權益；至

解任訴訟部分，勝訴案件計有 29 件，另有部分案件在本中心起訴、上訴後，

公司董監事自行辭（解）任或不再續任，有效促進公司治理之提升，對上市

櫃公司董監事產生警惕作用，讓其等更加善盡忠實義務。 

      二、在證券不法案件之團體訴訟方面 

截至本年度底，本中心辦理團體訴訟案件，仍於法院繫屬或進行強制執

行等相關法律程序者，有 126 件，計有 15.4 萬餘名投資人授與訴訟實施權進

行民事求償，請求金額共計 686 億餘元。另已和解或勝敗訴確定且已執行結

案者計有 161 件，金額 108 億餘元，人數 2.9 萬餘人。 

於本年度，本中心協助投資人進行團體求償案件計有 7 案，求償金額共

計 73 億餘元，人數 1 千 2 百餘人；其中財報、財業務資訊不實案 4件，公開

說明書不實案有 2件，操縱股價案有 1件，內線交易案有 1件，其中 1件具 2

種類型。 

前揭團體訴訟案件截至本年度，計有 71 案業已全部或一部勝訴判決確

定，發行公司、不法行為人及部分民事被告等應對受有損害投資人負賠償責

任。此外，針對團體訴訟案件，本中心亦與部分刑事被告、董監事、會計師、

承銷商等達成和解，截至本年度止，本中心已替投資人取得 61.54 億餘元之和

解金，另透過勝訴判決取得 11.89 億餘元賠償款項(含強制執行、判決確定後

清償及取得不法所得)，並陸續將獲得補償金額分配予投資人，提振投資人對

市場的信心。 



 

      三、在投資人保護之研究發展方面 

為強化團體訴訟追償機制，以增進投資人損害賠償責任之填補效果，本

中心對外諮詢學者及實務界專家關於團體訴訟相關法律爭議問題之意見，另

並委外進行專案研究「董事失格制度之研究及修法芻議」、「美國司法實務適用證

券交易委員會第 99號幕僚會計公告判斷財報不實是否具有重大性之案例研究」，俾

供訴訟主張及後續提供修法建議參考。 

四、在保護基金之收取、統計及保管運用與相關業務執行方面 

(一)保護基金之收取保管運用 

1. 111 年度應收受撥金額計 140,113,425 元，已依規定時限全數收齊，並依證券

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機構管理規則(以下簡稱保護機構管理規則)第 11 條

規定，於每月 20 日前函報主管機關。 

2. 保護基金依「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以購入政府債券或存入金融機構之方式保

管，於淨額百分之三十範圍內運用於購置自用不動產、投資原始股數不得超

過一千股之上市櫃公司股票及金融債券。 

3. 執行保護基金收取、保管及運用遵行相關規定之內部稽核自行檢查作業，將

自行檢查報告一覽表，送 2 月份董事監察人會議報告。 

(二)每季檢討保護基金保管運用情形與投資建議 

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基金保管及運用作業要

點」規定，保護基金保管運用小組分別於 111 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召開，

檢討保護基金保管運用情形及討論保護基金保管運用方式，並呈請董事監察

人會議報告及討論。 

(三)相關業務統計與執行 

每月定期結算本中心交易資料編製各類報表，並依保護機構管理規則第

11 條規定，於每月 20 日前函報主管機關；亦每季定期彙整並結算編製年度業

務計畫及預算執行表，依保護機構管理規則第 14 條規定，於每季結束後 15

日內函報主管機關。 

 


